附件：             南京艺术学院预开票据审批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
	
	工号
	
	联系电话
	

	预开票类型
	课题类□             非课题类□

	抬头信息
（可另外附表格）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地址、联系电话：
开户行、账号：

	开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发票内容及备注信息
	

	金额（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款项汇入账号
	户名：南京艺术学院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草场门支行   账号：4301016309001012232  

	申请人
承诺
	我承诺该笔款项于开具发票之日起6个月内到学校账户。如果因特殊原因款项不能到账，我负责在上述时间段内收回发票原件并退还财务处。若6个月内款项未到账、发票原件又未退回财务处，我同意财务处暂停我预开票据业务，并按规定转为个人借款，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风险、责任及后果，均由我自行承担。
申请人：            （签字）

	审批
	同意□            不同意□
审批人：          （签字）


注：1.课题类业务预开票据，由项目负责人审批；项目负责人本人的预开事项，由二级单位分管科研工作负责人审批；其他情形由经费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
2.非课题类业务预开票据，由申请人所在部门财务负责人审批。
3.预开票据申请人原则上仅限本校在编在职人员及全日制聘用在职人员。
